“阳光米易”商标授权使用承诺书

为共同维护“阳光米易”商标的品牌形象，确保产品质量安全,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,我公司作以下承诺:
一、本公司愿意自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及《商标法实施细则》的法律法规和《“阳光米易”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商标标识使用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规定仅限在允许的全国行政区域内使用“阳光米易”商标不任意改变“阳光米易”商标的文字、图形或其组合,也不超越“阳光米易”商标许可的商品范围,不转让、转借、馈赠第三者。
二、本公司一定严格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及《生产企业规范》组织生产,产品符合“阳光米易”商标质量标准不使用劣质原料,不违规使用添加剂,不从事一切违法生产和销售,承诺申请使用“阳光米易”商标的产品无重大违法记录和不发生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。
[image: QQ图片20180706173626]三、我们将严格遵守本承诺,如果有违反,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,并接受处罚,欢迎米易县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检查和监督。
“阳光米易”商标文字、图形组合：




承诺人(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）:      

（签字、盖章） 
联系电话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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